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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加大审计重点领域
关注力度 控制审计风险 进一步有
效识别财务舞弊的通知》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

会计师事务所要查找自身在审
计环节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薄弱
环节，及时有效识别、评价和应对
其对执业质量的不利影响，相应
完善自身审计程序。注册会计师
要严格执行审计准则，针对相应

风险点强化审计程序、扩大抽查
比例、增加审计证据，有效控制审
计风险。

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开
展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中，要
对会计师事务所在重点领域是否贯
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相关审计程序
是否实施到位、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
足以有效支持审计报告意见类型等
列入重点关注范围。

一批民生新规今起施行
这个 11月，一批民生新规开始施行，影响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保护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规范驾培机

构经营活动、完善药品召回分级制度……更完善的法治，让你我更有获得感。 ■新华社电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条例聚焦
当前个体工商户发展中面临的突出
困难，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条例支持个体工商户在社区从
事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
活动，满足居民生活消费需求；引导
和支持个体工商户加快数字化发展，
提升线上经营能力。同时，回应了个

体工商户提出的入驻网络平台经营
遇到的种种问题，专门规定了平台经
营者的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向个体工商户收费
或者变相收费，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
围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向个体工
商户集资、摊派，不得强行要求个体工
商户提供赞助或者接受有偿服务。

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
施行。修订后的规定完善教练员
管理制度、规范驾培机构经营活
动，推动机动车驾驶培训市场高质
量发展。

规定明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应当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培训
服务，保障学员自主选择教练员等合
法权益。不得采取异地培训、恶意压
价、欺骗学员等不正当手段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允许社会车辆以其名义开
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

修订后的《药品召回管理办法》
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办法进
一步强化风险管理，更好地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

新版办法明确，持有人是控制药
品风险和消除隐患的责任主体，主动
召回是持有人履行药品全生命周期
管理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持有人
应当收集药品质量和安全的相关信

息，对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或者其他
安全隐患进行调查评估，发现存在问
题和隐患的，应当主动召回。

根据药品召回等级，实施一级、
二级召回的，持有人还应当申请在所
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依
法发布召回信息。省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发布的药品召回信息应当与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链接。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2022
版）》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进
一步规范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夯
实生产者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通则（2022 版）把食品生产许可
实施主体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调整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明确通
则（2022版）适用于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组织对食品生产许可和变更许可、

延续许可等审查工作。对未列入《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和无审查细则
的食品品种，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审查方案（婴
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除外），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

为确保审批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
成食品生产许可工作，通则（2022版）
规定现场核查完成时限为5个工作日。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发布的公告，自 2022年 11
月 1日起，将电子烟纳入消费税征收
范围，在烟税目下增设电子烟子目。

公告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生产（进口）、批发电子烟的单位和
个人为消费税纳税人。电子烟实行
从价定率的办法计算纳税。生产（进
口）环节的税率为 36%，批发环节的
税率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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